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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:宪 法的适应性是指宪法具有适应社会发展的特性。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

筑的变化必然引起宪法的变动,同 时,受 制宪者 自身认识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限制 ,也 要求宪

法有一个不断发展、完善的过程。宪法修改和宪法变迁是宪法适应性的两种重要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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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法的稳定性是相对的,世界上没有绝对不

变的宪法。宪法在相对稳定的同时 ,还 需要不断

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 ,因 此 ,适应性是宪法的一个

重要特性。

- 宪法适应性的涵义

宪法的适应性是指宪法具有适应社会发展的

特性。宪法是对社会经济、政治状况的根本性反

映 ,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之初 ,制定的宪法一般都规

定了资产阶级所迫切要求的人权、自由、平等原

则 ,实行
“
三权分立

”
、限制政府权力的政治制度和

“
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

”
等经济制度。而这些原

则、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封

建的武器 ,是对当时时代背景的反映。社会主义

国家也实行宪政制度 ,以 宪法为核心构建整个国

家的基本制度。社会主义宪法规定了国家的阶级

性质、根本经济制度、政治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杈

利和义务。这些内容也都是时代精神的产物 ,是

社会主义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现实的法律化。

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,宪法作为对社会现

实的反映和调整也不得不随之变化。这种变化反

映了宪法对社会的适应性。所以宪法的适应性与

现实性是同一层次的特性。同时,宪法对社会现

实的适应也反映了宪法发展的原因和方式。

二 宪法具有适应性的原因

宪法具有适应性 ,有来 自社会客观现实的原

因,也有立宪者主观上的原因。

(一 )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耍求宪法与之

相适应

马克思主义认为 ,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

宪法作为现代宪政国家的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 ,

必然反映当时的经济基础的要求并为之服务。有

什么样的经济基础 ,就有什么样的宪法。经济基

础中,所有制问题是核心 ,它 的性质直接决定了两

种不同历史类型的宪法。因此划分社会主义类型

宪法和资本主义类型宪法 ,首要的标准就是看其

宪法精神中是保护
“
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

”
,还

是保护
“
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

”
。所有制的根本

变化 ,必然引起宪法性质的根本变化 ,如 1918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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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俄宪法到 1936苏 联宪法的变化。所有制的局

部变动 ,也会引起宪法的修改 ,如我国现行宪法的

三次修正案中关于私营经济成份的规定的不断变

化 ,就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基础中所有制结构发

生变化引起的宪法的适应性变动。

除所有制直接决定宪法性质和宪法内容以

外 ,经济生活中其他环节的变化 ,也会引起宪法的

相应变化。比如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发展

到垄断时期 ,为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 ,各主要

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修改宪法 ,扩 大政府对国家经

济生活的干预 ,使政府由
“
守夜人

”
变为权力极大

的国家机器。

(二 )社会上层建筑中其他因素的变化也会使

宪法发生相应变化

不论是政治上层建筑 ,还是思想上层建筑 ,它

们的变化都会影响宪法的稳定。其中政治因素的

影响则更为直接 ,表现也更为激烈 ,可直接导致宪

法变迁、部分修改 ,甚至全面修改。这些因素主要

包括以下几方面。

1.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势必引

起宪法的变化。如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中,代

表新兴阶级力量的北方胜利 ,导致以废除奴隶制

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宪法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

五条修正案的产生。法国在 1789年—1890年 的

81年中,先后制定过 I1部 宪法 ,平均 7年左右就

有一部新宪法 ,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法国阶级关

系特别复杂 ,各种阶级力量势均力敌 ,此消彼长

(主要有资产阶级、封建地主阶级、无产阶级等 )。

每一次革命都会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政权变

更 ,从而引起宪法的废立。所以,莫 里斯·德朗德

尔评价当时的法国
“
是世界上唯一的宪法实验场

”

[叫 (1o5页 )。 同样 ,苏 俄 1918年宪法和苏联的

1924年宪法、1936年宪法也都反映了不同时期阶

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政权性质的变化。总之 ,

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表现 ,世界上没

有阶级关系不发生变化的国家 ,因 而也就没有不

发生变化的宪法。如果宪法不能随阶级关系的变

化而相应变化 ,宪法必将会变成一纸空文。

2.社 会政治制度的变化引起宪法的修改。

修改宪法的目的是用新宪法来确认这种变化 ,巩

固新的政治制度。例如 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
“
明

治宪法
”
,它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目的。二

战后 ,日 本虽然保留了天皇制 ,但废除了
“
明治宪

法
”
,制定了完全反映资产阶级需要的新宪法。

3。 统治阶级阶段性任务的完成和变更可能

引起宪法的变化。如美国在二战期间 ,由 于战争

原因,罗斯福打破了自华盛顿以来的宪法惯例 ,连

任了四届总统。战后 ,由 于战时特殊情况解除 ,罗

斯福不再连任 ,美 国便于 1951年将
“
总统只能连

任一届
”
的惯例以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的形式

在宪法中确定下来。

4.被统治阶级的斗争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 ,

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向被统治阶级作出让步而修

改宪法 ,以 满足被统治阶级的某些权利要求。这

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宪政史中,如法国 18鲳 年宪

法第一次把
“
自由、平等 、博爱

”
作为共和国的原

则写人了宪法 ,恢复了 179s年宪法中的普选权 ,

这些都是法国人民历经多次流血斗争 ,特别是工

人阶级在 18鲳 年革命中争得的,这些基本原则和

民主权利为以后的宪法所承认。

此外 ,思想上层建筑中哲学、道德、文化的发

展 ,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宪法的稳定性 ,引起宪

法发生相应变化。

(三 )宪法具有适应性也有其主观原因

受认识能力的限制 ,制 宪者难免有考虑不周

之处。一是由于立宪者缺乏对宪法基本属性的全

面认识而形成的立宪短期化的指导思想 ,使得宪

法不能长久 ,制宪者不得不对宪法作修改。例如 ,

我国 1975年和 1978年 宪法的指导思想均为坚持

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,开展阶级斗争、生产

斗争、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 ,而 以阶级斗争为纲

来抓一切工作。这种指导思想的错误 ,必然导致

宪法内容上的严重缺陷。而宪法内容上的严重缺

陷又影响宪法的稳定性 ,所 以不得不对宪法进行

修改。二是由于立宪技术的原因 ,导致宪法条文

不够明确、不够具体、不够严谨。这必然会给宪法

的贯彻实施带来困难 ,最终导致修改这些条文。

以上原因中,客 观原因是主要的,是 根本原

因 ,第一位的原因;主观原因是第二位的原因。随

着宪政实践的发展 ,人们对宪法精神的理解不断

加深 ,立宪技术不断成熟 ,因 主观原因引起的宪法

变动将相对减少。因此 ,在分析宪法适应性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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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时,应更多地将目光投向社会现实。

三 宪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方式

宪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方式 ,体现了宪法适应

性的机制 ,表达了宪法的发展制度 ,不仅表现为宪

法修改 ,同 时也表现为宪法变迁和宪法规范自身

的适应性。

(一 )宪法规范自身具有适应社会变化的功能

这是由宪法规范的原则性、纲领性、指导性等

特点决定的,也是由宪法文字的包容性决定的。

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,它规定国家的根本问题 ,

涉及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,包括政治、

经济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等。对这样广泛、复杂的内

容 ,宪法只能作非常原则性的规定 ,其文字表述也

必须非常简洁、概括。同时,宪法既是对过去经验

的总结 ,也是对现在的指导和对未来的规划 ,它必

然具有纲领性 ,如 各国宪法一般都在序言中规定

了制定宪法的目的和国家发展方向等。宪法规范

的这种原则性、纲领性和指导性 ,决定了宪法规范

具有极强的包容性、应变性 ,能够包容社会生活一

定范围内的变化。如美国 1787年 宪法规定了美

国国会的
“
少H际 贸易管理权

”
,虽历经两百多年而

在宪法条文中
“
少H际贸易管理权

”
只字未变,但其

含义却已变成了一项涵括工业、商业、交通、金融

等方面的极大的权力 ,可见 ,“ 少H际贸易管理权
”
的

原则性规定包容了后来现实的发展。

(二 )宪法变迁是宪法对社会发展的又一适应

方式

对宪法变迁概念的理解 ,理论界有两种观点。

一种认为宪法变迁一般是指
“
宪法条文本身没有

发生任何变化 ,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 ,宪法条款

的实质内容发生变化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
”

[2]。 这种意义上的
“
宪法变迁

”
与

“
宪法演变

”
是

同义词[3],而 不包括宪法修改。另一种观点认

为,宪法的变迁与宪法变化发展是同义语 ,它说明
“
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与实施宪法之后 ,随着国内

外政治与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 ,直接涉及到宪法

的具体内容及其执行的效应
”
[4](35页 )。 这种观

点将宪法变迁理解为本文所指的宪法对社会的适

应性发展 ,它既包括宪法演变 ,又包括了宪法的修

改和全面革新 [5]。 可见 ,“宪法变迁
”
概念的含义

有狭义与广义之分。本文从狭义角度理解这一概

念 ,即是指宪法不经正式修宪程序 ,由 于社会生活

和宪政实践的发展 ,超 出宪法规定所引起的宪法

在事实上的变迁。

宪法变迁的意义在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宪法

的稳定性与宪法修改之间的矛盾 ,缓和了宪法规

范与现实的冲突。因为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,

使宪法不可能随时进行修改 ,但社会随时在发生

变化 ,这就产生了规范与现实的冲突和矛盾。当

这种冲突和矛盾还没有尖锐到必须修宪的程度

时 ,就没有必要修改宪法。但是 ,这种矛盾又造成

了事实上的局部违宪。解决这一矛盾的简单方法

是要么随时变动宪法 ,使社会变革合宪化 ;要么停

止社会变革。这两种办法都是违反宪法精神的。

所以,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宪法变迁使二者结合起

来。这样既维护了宪法条文的稳定与权威 ,又使

社会得以进步 ,更使宪法成为一部富有生命力的
“
活的宪法

”
。

宪法变迁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使宪法适应

社会发展。

1.立法。立法是指立法机关通过专门的法

律决定或在有关的法律中对宪法的原有规定作出

变更或补充 ,但并不改动宪法原文。比如在我国

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,生 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

关系的变革 ,我 国出现了许多新的分配形式 ,按资

分配即是其中一种。1993年 2月 z9日 第八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明确规定 :股东依其所

持股份享有相应权利 ,股东按股分红。这实际上

是从法律上确认了我国分配制度的一种补充形

式 ,即按资分配。这种规定补充、改变了现行宪法

第 6条关于分配制度的原有内容。不过 ,为 了保

证宪法的权威性 ,以 立法方式使宪法发生变迁的

作法应随社会变革的深人及时进行修宪 ,以 明文

规定对这种立法变迁予以确认。否则 ,则 可能被

视为该立法
“
违宪

”
。因此 ,1999年 3月 ,九届全

国人大二次会议就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我国实行多

种分配方式写人宪法。

2.宪法解释。宪法解释是指有权解释宪法

的机构依照法定的程序对宪法的涵义所作的解释

和说明。其特点是不改动宪法原文 ,只对条文作

字义上的解释 ,或者发掘出隐含于条文中的立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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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 ,赋予宪法条文以某种新的含义。宪法解释

的原因在于 :首先 ,宪法规范都是普遍性、原则性

的规范 ,抽象性强 ,要使宪法得到正确的遵守和实

施 ,就需要对宪法条文的含义进行淮确说明。其

次,当社会经济、政治现实发生变化 ,使宪法条文

原有含义不适应现实实际时,需要对条文作字义

上的扩大或缩小的解释。基于这种意义上的解

释 ,由 于实际上已构成对原宪法意思的改动 ,所以

有学者也称其为宪法的
“
默示修改

”
[引 。再次 ,在

监督实施宪法的过程中,无论是对法律、法律性文

件的合宪性及对公民和社会组织行为的合宪性审

查 ,还是处理国家机关间的权限性争议 ,都必然要

求对宪法进行权威性解释。

3.宪法惯例。宪法惯例是指一国在
·
长期的

宪政实践中形成的、涉及社会根本问题的、被公众

认可的合乎宪政精神的习惯与传统。其特征在

于:不具备法律形式 ,涉及国家根本问题和公民基

本权利义务的内容 ,依靠公众舆论实现。因此 ,宪

法惯例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可行性 ,相 当于
“
不成

文宪法
”
[3],与成文宪法相比,更富适应性、机动

性。比如英国,作 为最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国家 ,其

宪法的惯例部分 ,可 以不经任何正式程序就加以

改变 ,这种灵活性适应了社会条件和思想观念的

不断变化 ,对英国民主宪政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

作用。即使象美国这样的成文宪法国家 ,其宪法

惯例在宪政史上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如美国

宪法没有关于两党制的规定 ,也 没有与此相应的

政党竞选制度和议会中政党协商制度等明文规

定 ,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其活动 ,是作

为宪法惯例来遵循的。宪法惯例导致了宪法的某 ˉ

些具体规定的演变 ,增 强了宪法的灵活性和适应

性 ,使宪法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 ,从而有力地保

证了宪法的实施。

(三 )宪法修改是宪法适应社会发展的又一重

要方式

宪法适应性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宪法修改。宪

法修改是指国家的宪法在实施后 ,因 为政治经济

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者 自身条款的某些缺陷,致

使继续执行遇到因难时 ,由 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

序对其内容与条款作出书面变更的修正 [4]。 宪

法修改是因社会现实生活发生重大变化 ,从而使

宪法规定与现实发生明显冲突 ,且这种冲突仅靠

宪法变迁已无法克服时 ,国 家有权机关采取的宪

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方式。它是宪法应变机制中影

响最大、要求最严、也是最后的环节,是宪法应变

的主要途径。

在宪法能否修改问题上 ,各 国学者曾作出不

同回答。18世纪有人主张宪法制定、公布 、实施

后不能修改 ,瑞士的法学家瓦特尔和法国大革命

时期的政治家西耶士都持这种观点。他们认为宪

法是成立国家的一种契约 ,而这种契约则是人民

之间的相互承诺 ,只有当全体人民同意后 ,才能修

改宪法 ,而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,所以不能修改。

但也有思想家认为宪法是可以修改的 ,如 洛克指

出 :“ 任何政府都无权要求那些未曾自由地对它表

示同意的人民服从。
”
[刨 (117页 )美 国政治家托马

斯·杰斐逊认为后人没有遵守前人制定的宪法的

义务 ,宪法应该修改。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

作出了科学的回答。马克思在谈到拿破仑法典时

就曾指出过
“
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 ,它

就会成为一叠不值钱的废纸
”
[7](292页 )。 列宁

也曾指出 :1‘ 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 ,宪法是虚

假的;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 ,宪法便不是虚假的。
”

[8](3o9页 )马克思主义认为宪法作为上层建筑的

一个部分 ,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,宪法

的修改是必然的。世界宪法史也证明,到 目前为

止 ,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固定不变的。

世界各国宪法一般都要规定本国宪法的修改程序

这一事实 ,本身就说明各国都认为宪法在必要时

是可以修改的。据统计 ,1%5年 以来 ,平均每个

国家有过两部宪法 [9]。 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稳

定的宪法之一 ,但在两百多年来 ,也先后通过了二

十六条修正案。

修改宪法一方面要对不适应社会现实的部分

予以取消 ,不完全适应的内容予以必要调整 ;另一

方面 ,要依据新的社会现实在宪法中增加新的内

容。宪法采取什么方式修改 ,各 国宪法本身很少

有规定 ,而是通过宪法惯例来体现 ,主要有两种方

式。一是全面修改 ,即大修 ,通常表现为制定新宪

法。又可分为政权变动后制定新宪法 (如法国宪

法的变更)和政权不变制定新宪法(如我国宪法三

次大修 )。 二是部分修改 ,又 称小修 ,通 常用宪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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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案的方式 ,又可分为直接改动原文的修正 (如   日益成熟。

日本宪法等 )和不改动原文 ,而在原文后附加宪法    总之 ,宪法的适应性是任何宪法都具有的特

修正案 (女口美国宪法等 )。 一般来说 ,国 家政局变  性 ,任何国家的宪法都必然通过各种方式适应社

化较 大时,宪 法 多采用 全 面修 改方式 ,如 法 国  会的发展。我国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,应

1870年以前 ;国 家政局 比较平稳 ,社会变动较小  该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,新 中国的宪政历程正是

时 ,多采用部分修改的方式 ,如美国。我国宪法修  这种适应性的反映。在当前历史条件下 ,研究宪

改方式也没有明文规定 ,过 去习惯于用全面修改  法的适应性 ,特别是研究宪法如何适应社会主义

方式 ,反映了当时社会变动的幅度和频率 ,现行宪  市场经济 ,对于推动、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

法的修改则采用修正案方式进行部分修改 ,反映  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。

了我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和我国宪政实践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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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ConsJtutional AdaptabⅡ ity

ZHANG Xho-ling
(Politics and Law Department,sichuan N。 rmal Uoversity,Chengdu,⒊ chuan610068,China)

Abstract: Constitutional adaptabⅡity:neans the property of a∞ nstitution that adapts itself

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。  Changes of εocial ec° n°n】ic basis and superstructure must give rise to

∞nstitutonal changes。 In add⒒ ion,⒈ mited by such suoect卜 e factors as cons血ution makers’

own cognitive abⅡity, a constitution must g° through the cause of unceasing development, im-

pr°vement and adaptation。  Constituti° nal amendments and changes are two important ways of

constitutional adaptabⅡ ity。

Key words: constitutional adaptab⒒ ity; constitutional change;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

[责任编辑:苏 雪梅]


